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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创新业务控股子公司转让部分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或“公司”）

于 2020 年 7月 2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创新

业务控股子公司转让部分资产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 8.0114 亿元人民币（不含

税）的对价将海康威视热成像事业部资产组转让给创新业务控股子公司杭州海康

微影传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微影”），并授权公司经营层签订协议

及办理相关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海康威视拟将下属热成像事业部资产组，包括但不限于资产组所对应的人员、

业务、合同权益等，以 8.0114 亿元人民币（不含税）的对价转让给创新业务控

股子公司海康微影。 

本次部分资产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杭州海康微影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MA27YNED06 

3、注册成立日期：2016年9月26日 

4、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庐经济开发区求是路299号A1号楼 

5、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元整 

6、法定代表人：徐礼荣 



7、营业范围：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

零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物联

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

销售；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智能仪器仪表制造；智能仪

器仪表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第二类医疗

器械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

类医疗器械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8、股权结构：海康威视持股60%，杭州海康威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跟投合伙企业”）持股40%。跟投合伙企业是海康威视实施核

心员工跟投创新业务的平台，代表公司员工出资跟投创新业务子公司，为海康威

视的关联法人。海康微影为公司与关联法人共同投资形成的控股子公司。 

9、海康微影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海康威视热成像事业部资产组 

1.基本情况： 

海康威视热成像事业部成立于 2015 年，是海康威视产品研发中心下属产品

业务部门，负责热成像全系列产品的研制及优化工作。 

2.资产状况：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热

成像事业部拟转让资产组所涉及的热成像事业部资产组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经收益法评估，于评估基准日 2019年 8月 31 日，海康威视热成像事业部资产组

的账面价值为 273.82 万元，评估价值为 80,114.00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价格 



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转让海康威视热成像事业部资产组的交易价格为人

民币 8.0114 亿元（不含税）。 

2、支付及转让方式 

海康微影于 2020 年 12月 31日前，向海康威视支付完成全部交易对价。 

3、交割日 

交割日为 2020 年 7月 31日。自交割日次日起，海康微影合法拥有热成像事

业部资产组，行使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 

4、特别说明 

交易双方共同指定第三方中介机构对热成像事业部资产组从评估基准日至

资产交割日期间（即 2019年 8月 31日至 2020 年 7月 31日止，以下简称“过渡

期”）的模拟利润表损益进行审计。经审计过渡期产生盈利的，盈利归属海康威

视所有；经审计过渡期产生亏损的，亏损额由海康微影承担支付。交割完成后，

热成像事业部资产组产生的损益由海康微影所有。 

 

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转让是合并报表范围内的资产调整，有利于促进海康威视红外整体

业务的规模效应，提升海康威视红外整体业务在行业的竞争力水平。 

本次转让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本次公司将热成像事业部资产组转让给创新业务控股子公司海康微

影的有关事项，有助于提升公司内部协同效率，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本次

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综上所述，同意本次向创新业务控股子公司转让部

分资产的有关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所涉事项的独立意见； 

3.《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海康微影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热成像事业部”资产组转让的协议》； 

4、《杭州海康威视数字股份有限公司热成像事业部拟转让资产组所涉及的

热成像事业部资产组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5、《杭州海康威视数字股份有限公司热成像事业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7月 25 日   


